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內政部管建署 函

地址 : 54045南投市省府路38號 ( 營建業務

聯絡人:李超雄

聯絡電話: 049-235-2911#326 
電子郵件: 1 eechao@cpam i . gov. tw 
傳真: 049-235-2701 

裝
受文者: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6年3月 6 日

發文字號:營梭辨建字第 1060011 435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告:有 關責局函詢公會委託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辦理水土保持

及山坡地審查、檢查業務是否屬營造業法第 34條第 1項但

書規定l 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 。

龜
tr 說明:

一 、 復責局 106年2月 22 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63 1 392500號函。

二、 查營造業法第 34條第 l項規定: 1"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

，應為繼續性之從業人員，不得為定期契約勞工，並不得

兼任其他業務或職務 。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兼任教學

、研究、勘災、鑑定或其他業務、職務者，不在此限 。 」

; 另對於上開條文之執行方式本部93年7月 28 日以台內營字

第 0930085146號函釋(諒達)在案。依前揭函示，專任工
線

程人員可兼任工作僅限於教學、研究、勘災、鑑定者;至

貴府 豈揭所詢公會委託辦理水土保持及山坡地審查 、 檢查

業務l 節，經查尚非屬本部依前開規定所認可之專任工程

人員可兼任業務範園。

學正本 :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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